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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环境保护局民主评议

政风行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市环保局印制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宣传手册
为进一步调动全市环保系统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舆论宣传和社会参与力度，切实推动全市环保系统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工作的深入开展，市环保局专门印制了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宣传手册。宣传手册包括以下内容：
一、宜昌市环保系统公开承诺。即“七不”承诺，包括行政审批不延误，环境监管不疏漏，信访投诉不积压，文明执法不侵权，政务公开不隐瞒，廉洁自律不谋私，为民服务不推诿。
二、宜昌市环境保护局主要职责与全市环保系统近年来的主要工作成效。宜昌市2004年启动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工作，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以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为抓手，狠抓污染减排，创新环保体制机制，环保工作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环境监测结果显示，我市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全年总天数的比例与“创模”前相比上升了约30个百分点，优良率95%以上。地表水水质和饮用水源水质均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水质良好。城区区域环境噪声、交通干线噪声年均值全部达到规定标准。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市于2010年2月被环保部授予“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称号，实现了湖北省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零”的突破。我市还荣获了第六届“中华宝钢环境奖”城镇环境类优秀奖。
三、便民问答。设置了若干群众最可能遇到的问题，如环境民事纠纷可通过哪些途径解决；水污染防治的监管部门有哪些；噪声污染防治监管主要有哪些部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监督管理主要有哪些部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监管主要有哪些部门；辐射环境污染防治监管部门有哪些；什么是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发生了环境污染事故，市民怎么办；什么是“三同时”制度；环保行政审批有哪些。
四、低碳知识。介绍了低碳经济的概念和如何发展低碳经济，提出了倡导低碳生活的几条建议。
五、联系方式。对外公布了市行政服务中心环保窗口、环境保护投诉热线和宜昌市环境保护局廉政监督的电话号码，方便群众反映环境问题及对市环保局的政风行风进行监督投诉。
长阳县环保局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公开承诺

为进一步加强全县环保系统政风行风建设，提高环保队伍执行力，解决好环保部门在依法行政和文明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促进和谐长阳建设，县环境保护局向全社会作出“六化”公开承诺。
一、政务公开化。推行办事程序、时限公开，收费项目、依据、标准公开，办理结果公开，确保我县环境保护工作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反映强烈的重大敏感环境问题，组织召开听证会或座谈会，充分听取群众意见。

二、审批高效化。对报批材料齐全、符合报批要求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和“三同时”竣工验收严格按照要求在规定的工作日内完成。

三、服务优质化。对需要上级环保部门审批的项目，在协调服务上做到积极、主动、热情、周到；对重大项目，成立服务专班，实行“保姆式”服务，积极协助项目业主做好申报、审批和验收工作。

四、接访人性化。确保12369环保投诉热线24小时畅通，实行接访和办理责任制，做到“五访”(热情接访、主动下访、依法息访、按时复访，全面查访)。受理信访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回复率、满意率在95％以上。

五、执法文明化。严格环境执法程序、执法依据、执法要求，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文明执法，公正执法，树立良好的环保形象。
六、干部“五型”化。加强环保队伍建设，倡导“五型”环保干部(思想纯朴型、业务专家型、作风务实型、工作创新型、名利淡泊型)，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严格执行环保系统“六项禁令”，强化自律意识，开展自查自纠，确保全系统风清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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